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

为加强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，明确安全责任和义务，预防安全事故发生，保护师生员工生命安全，根据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南中医大资字〔2022〕8 号）、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实验教学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中医大教字〔2020〕26号）文件有关要求，特签订此责任书。
一、坚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；谁使用，谁负责；谁指导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逐级建立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责任制度。学院党政一把手是本单位实验教学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与学校签订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。
二、学院建立健全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，逐步建立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的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机制，将实验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。
三、学院要组织并落实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环保培训工作，树立实验教学安全理念，定期开展安全常识教育，加强实验室安全宣传，推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不断提高师生的实验教学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四、学院应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原则，既要重视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，更应重视事先预防，努力做到“防患于未然”；建立、健全实验教学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
五、学院建立检查与整改机制，进行常态化的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，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工作检查并督促整改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；需要学校协调解决的安全隐患要及时书面报告，同时采取临时应急措施，做好防范工作。
六、学院要切实做好本科实验教学实验室的环境安全；做好实验室内化学危险品、放射性物品安全处置；做好实验仪器设备安全维护，尤其是压力气瓶安全；要加强实验室安全用电、用水管理，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；建立实验室安全值班制度，做好安全档案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对不切实履行安全职责，造成安全管理混乱，安全隐患久拖不改，以致养患成灾的学院，学校将追究当事者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八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教务处和责任学院各执壹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若遇责任人变动，由接任者继续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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